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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政府 書函
地址：640201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2段515
號
承辦人：蒲思伃
電話：05-5523226
傳真：05-5371608
電子信箱：ylhg70117@mail.yunlin.gov.
tw

受文者：雲林縣採購中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1月9日
發文字號：府採行二字第112200669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(採購評選委員會專家學者以外委員建議名單)

主旨：檢送「雲林縣政府採購評選委員會『專家學者以外』委員

建議名單」表格供參，其電子檔並登載於本中心網站（進

入首頁https://purchase.yunlin.gov.tw後，點選>招標

文件>最有利標），請查照並轉知單位同仁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府112年11月8日府採行二字第1122006681號函諒達。

二、按「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」第7條規定，召集人及副召

集人均應由機關內部人員擔任，其中召集人應由機關首長

擔任，或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指定機關內之一級主管

以上人員擔任；召集人非由機關首長擔任者，機關首長仍

應對採購評選結果負責。

正本：本府縣長室、本府副縣長室、本府秘書長室、本府各單位
副本：雲林縣採購中心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採購中心 112/11/10

1120002106


